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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 
民國 95 年 7 月 29 日第 15 屆第 3 次董事會議通過 

民國 95 年 10 月 27 日第 15 屆第四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95 年 11 月 29 日台技(四)字第 0950178179 號函核備 

民國 98 年 10 月 23 日第 16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

台技(一)字第 0990160764-A 號函核定更名 

民國 101 年 10 月 26 日第 16 屆第 13 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2 年 4 月 16 日第 16 屆第 15 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9 年 10 月 23 日第 18 屆第 14 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一條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辦理新任校長

之遴選，依大學法、私立學校法及本校組織規程規定，特訂定「台南家專學

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 本校校長任期每任 3 年，任期屆滿前經董事會開會同意後得連任一次，任期

屆滿 9個月前，由董事會決議是否連任。董事會決議不續聘或校長因故出缺，

董事會應於 1 個月內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，負責校長候選人之遴選工作。 

第三條  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九人，由下列人員組成，董事長就委員中圈選一人為

召集人。 

        一、董事代表一人：由董事會推選之。 

        二、教師代表五人：由各學術單位分別推選任職本校滿二年之專任教師一人，

再經董事會圈選五人。 

        三、行政人員代表一人：由行政會議推選行政人員三人送請董事會圈選一人。 

        四、校友代表一人：由董事會於畢業校友中表現優異者遴聘之，但不得為本

校專任教職員。 

        五、社會公正人士一人：由董事會遴聘之，但不得為本校專任教職員與本校

校友。 

本委員會委員之組成，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，委員因故出

缺，其缺額為前項第一款者，由董事互相推選遞補之：第二款或第三款者，由

董事會自原候選人中擇聘之：第四款或第五款者，由董事會另行遴聘。 

第四條  校長遴選委員會開會時，委員應親自出席，不得委託他人代理；且須有全體

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並經全體委員人數二分之一以上投票同意，議案始

為決議。 

第五條  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，但校友代表、社會公正人士及列席之校外有關

人員，得酌支出席費及交通費。 

第六條  校長遴選委員會除遴選校長外，並負責規畫執行與校長遴選有關之事務；開會時，

得視需要，邀請校內外有關人員列席，所有出列席人員對遴選校長作業及校長

候選人資料應嚴加保密。 

第七條  校長遴選委員會為臨時性編組，校長遴選工作完成後，校長遴選委員會即自動

解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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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 校長遴選之程序如下： 

一、徵求候選人： 

(一)校長遴選委員會應就學校發展方向，公告候選人資格條件，以公開方

式徵求人選。 

(二)公開徵求候選人期間至少須有十天。 

(三)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不得為校長候選人，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校長候選

人且經其本人同意時，辭卸遴選委員職務，其遺缺依第四條規定辦理。 

(四)徵求或推薦之相關表件，由校長遴選委員會制定之。 

二、審查：校長遴選委員會對被推薦之校長候選人進行書面審查、訪談。 

三、遴選： 

(一)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二或三人，報董事會圈選，再報教育部核准後聘任

之；校長遴選委員會若無法遴選出足額候選人，則應自行解散，由董事

會重新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進行校長遴選。 

(二)若董事會不同意校長遴選委員會所遴選之校長候選人，則校長遴選委員

會得另行遴選二或三人供董事會圈選；若董事會再不同意，則校長遴選

委員會須自行解散，由董事會重新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進行校長遴選。 

第九條  本校校長於任期中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董事會得予以解聘： 

一、提出書面辭職文件。 

二、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，經判決確定並未獲宣告緩刑者。 

三、利用職務上之機會，致學校遭受重大之損害。 

四、有其他具體事實足以證明無法勝任校長職務者。 

五、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三十一條規定者。 

第十條  本辦法經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